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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5�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2024-009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209,9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9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向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梅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09,9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09,9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36,105,9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36,105,9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1/2以

上审议通过。

议案2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璇、刘博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立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88�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4-005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2024年2月8日以电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

于2月15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2024年2月2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

河路22号神华大厦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其

中贾晋中董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袁国强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会。 许明军董事因公请

假，委托吕志韧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执行董事吕志韧召集并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宋

静刚参加会议，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2023年度综合计划执行情况和2024年度综合计划安排的议案》

1.批准公司2024年度综合计划方案；

2.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2024年度投资方案总额在±20%的范围内做出适

当调整。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按照符合监管要求、 保障安全生产的原则， 以及业务统计与财务核算相匹配的口径，

2024年中国神华商品煤产量计划3.161亿吨，煤炭销售量计划4.353亿吨，发电量计划2163

亿千瓦时 （不含公司自备电厂和BOT运营模式下按照金融资产核算的发电项目的发电

量）；资本开支计划（不含股权投资）368亿元，其中煤炭业务98亿元、发电业务172亿元、运

输业务68亿元、煤化工业务24亿元、其他6亿元。

以上经营目标会受到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风险、不明朗因素及假设等因素的影响，

年度实际结果可能与目标有重大差异。 该等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此类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二）《关于中国神华2023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和2024年度经营计划安排的议案》

1.批准中国神华2024年度经营计划安排；

2.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国神华2024年度经营计划在±20%的范围内做

出适当调整。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关于〈中国神华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2023年工作情况及2024年工作要

点〉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中国神华2024年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 ）工作要点主要是：一是强化对

监管政策和评级动向的跟踪解读；二是强化重要议题制度的建设；三是强化应对气候变化

等可持续议题管理体系的建设；四是强化ESG数字化系统的迭代升级；五是强化信息披露

机制的渠道建设及质量提升；六是强化内部协作和外部交流；七是强化专业人员知识素养

培训机制。

（四）《关于中国神华2024年对外捐赠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年2月27日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票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日报网（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肯特股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５９１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４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公开发

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肯特股份

属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Ｃ２９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

为

２２．８２

倍。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２

年）

６８８３８６．ＳＨ

泛亚微透

２６．９８ ０．４４７８ ０．３５６７ ６０．２５ ７５．６４

３００４７０．ＳＺ

中密控股

３０．１３ １．４８５７ １．３５０５ ２０．２８ ２２．３１

３０１１６１．ＳＺ

唯万密封

１５．７３ ０．３８５０ ０．３３３６ ４０．８５ ４７．１５

６０３６５５．ＳＨ

朗博科技

１４．４１ ０．１４４２ ０．０９６１ ９９．９３ １４９．８８

００２８８６．ＳＺ

沃特股份

１２．７６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２５０ ２３０．２１ ５０９．７０

３０１２３３．ＳＺ

盛帮股份

２９．９０ ０．９２４７ ０．７９６９ ３２．３３ ３７．５２

平均值

３８．４３ ４５．６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Ｔ－４

日（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

日）总股本；

注

２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平均值计算剔除朗博科技、沃特股份异常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４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８１

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４５．６６

倍，且低于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２２．８２

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汤铜路

１８

号

电话：

０２５－８６１２５７６６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４０７９

联系人：徐长旭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６６９

号博华广场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保荐代表人：李懿、周宗东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7

日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旗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2432 号文同意注册。 《上

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国证

券网， 网址 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 网址

http://www.cs.com.cn/；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http: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http://www.

zqrb.cn/）披露，并置备于上交所、发行人、本次发行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席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6,000.0000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2.9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26.00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情况（如有）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2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实际获配数量分别为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7.06%和

2.94%， 即 4,238,667 股和 1,761,333 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110,205,

342.00元和 45,794,658.00元。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是

发行前每股收益

1.24元（按 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1.08元（按 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24.13倍（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确定，每股收益

按 202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市净率 2.43倍（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8.72元（按 2023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0.69元（按 2023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

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156,00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11,932.07万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良梁 联系电话 021-61890866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55-81902001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677936

发行人：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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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旗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2432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龙旗科技” ，扩位简称为“龙旗科

技” ，股票代码为“603341”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人（联席

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

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

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26.00 元 / 股，发行数量 6,000.0000 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 回 拨 机 制 启 动 前 ， 网 下 发 行 数 量 为

3,36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4,800.0000万股。

根据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上海龙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约为 4,789.49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发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

（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20.0000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其中

网下无限售期部分发行数量为 1,295.7739 万股，网下有限

售期部分发行数量为 144.2261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6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

7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87177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4 年 2 月

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

况，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证发〔2023〕33 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

简称“家园 1 号资管计划” ）、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2 号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家园 2 号资管计划” ，

家园 1 号资管计划、家园 2 号资管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均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资管” ）；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

3、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昌国金公司” ）、南昌招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昌招商产投”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弘科技” ）、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利光电” ）（中保投基金、南昌国金公司、南昌招商产

投、光弘科技、信利光电以下合称为“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 ）。

截至 2024 年 2 月 8 日（T-3 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联席主承销商已在

2024 年 2 月 27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

项退回。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家园 1号资管计

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4,238,667 7.06% 110,205,342.00 12

2

家园 2号资管计

划

1,761,333 2.94% 45,794,658.00 12

3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2,666,668 4.44% 69,333,368.00 12

4 南昌国金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000,000 1.67% 26,000,000.00 12

5 南昌招商产投 1,000,000 1.67% 26,000,000.00 12

6 光弘科技 666,666 1.11% 17,333,316.00 12

7 信利光电 666,666 1.11% 17,333,316.00 12

合计 12,000,000 20.00% 312,000,000.00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358,17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67,312,57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1,82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287,424.00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397,14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4,325,74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5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256.00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

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配

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数量

（股）

1 徐伟建 徐伟建

A84644972

0

2,856 74,256.00 0 0 0 2,856

合计 2,856 74,256.00 0 0 0 2,856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14,397,144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441,975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2%；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2,856 股由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其中 286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

弃认购股数的 10.01%。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1,442,261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44,680 股，包销金

额为 6,361,680.00 元，其中 286 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的股份数量 2,856 股的 10%（向上取整）） 限售期为 6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 0.51%，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41%。

2024 年 2 月 27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

销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下、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为 11,932.07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承销及保荐费：8,383.02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755.00万元；

3、律师费：1,169.81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37.74万元；

5、上市相关的手续费及其他费用：86.51 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根据最终结算情

况较招股意向书的披露金额有所调整，相关费用根据发行情

况及相关协议进行了明确，并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

上市相关的手续费。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01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7、

28层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021-38677936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号博华广场 37 层

发行人：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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